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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 
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 

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壹、 教學 
一、 逢甲大學辦學成效良好，素有口碑，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96至 99年連續

獲得，系所全數通過評鑑，學校並辦理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學績效

頗受肯定。學校推動 E35教學卓越計畫，積極培養學生六大軟能力、通識

教育六大能力和學門專業能力，以雙迴圈機制進行持續改善，對教學的重

視與努力值得肯定。卓越教學策略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乃是相當務實

且正確之做法；教學創新之作法應具體說明，但宜詳細說明教學之成果。 

二、 四大特色主軸除做為各學院學術研究聚焦外，可多加強跨領域整合及人才

培育使命，並形塑全校性特色。 

三、 生師比 27.6 偏高，雖採大班教學且自由選修學分數為 30，但專任教師平

均每週授課時數 9.31仍偏高，尤其副教授平均授課 11.41小時確實偏高，

建議儘早增聘已獲董事會通過之 30 位教師。雖每年有新聘教師，惟專任

教師總數未見增加，生師比有上升趨勢，且相對偏高，宜請注意改善，並

訂定目標值，教師授課時數亦有再改善空間。 

四、 教學評鑑機制裡，在學生意見之回饋僅教師教學效能有所提昇方面，教務

長宜能有更積極作為，以保障意見回饋能落實於改進教學。 

五、 2010年 8月 1日開始使用教師彈性薪資制度，有助於聘任優秀人才強化師

資。 

六、 為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擬設立國際學院聘 10 位外籍教師，而專業領域之

選擇，攸關成敗，建議慎選並規劃。以日語能力取代英語能力不佳者，宜

深入規劃及追蹤其成效。 

七、 在學生外語能力，宜再予以提升。英語能力與綜合學習成效之關連性，應

予分析，並據以推動招生方案之改進，俾有效改善本校之弱勢條件。 

八、 宜加強學生與企業實習合作的程度。 

九、 發展國際學院的動機與策略如何符合 compass發展目標，宜進一步思考。 

十、 著重院系儀器設備充實和特色發展及 e環境之建置。 

 

貳、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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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0世界大學科研論文排名工學領域逢甲為臺灣私大第一，值得肯定。學

校已獲國科會五次績優技轉中心學校，也是私立大學完成此一成績，產學

合作表現成果佳。 

二、 爭取產學經費之效率排名為私校最佳，產學合作參與度為私校第三，集中

資源於重點研究方向，策略合宜。但智財產出成果與應用教學為私校第

一，請解釋中間落差的理由。 

三、 發展中科校區，形成產學研究交流互動平台，以落實產學合作計畫之推

動。學校有約 7億元建教合作收入，可見綠能研究及國土防災研究校務特

色之推動，值得肯定；另產學合作計畫金額 6億元，應予肯定。 

四、 學校挹注經費推動「校重點領域研究計畫」及「逢甲新星計畫」，鼓勵組

成研究團隊，努力值得肯定，惟在形塑學校研究之優勢特色領域及智財產

出方面均有再提升空間。 

五、 各學院依校訂四大主軸規劃未來領域，深表認同。對國土防災方面，宜與

他校合作，以補領域不足。跨院系研究可再加強。 

六、 學術研究獎勵計畫中重新修訂學術研究獎勵要點，修訂重點包括：強調

「質」的獎勵，特別為提升教師論文著作的品質，鼓勵論文著作部分發表

第一篇為第一或第二等給予兩倍點數計算，此部份說明過於模糊，宜有更

清楚的解釋。 

七、 教師減授鐘點、升等教授和彈性加薪等權益，宜更明確採計教師取得校外

研發計畫經費的貢獻度。 

八、 對於研究獎勵由五等改為三等，其中部分予以 SSCI、SCI 前後 50%為區分

點，此點並非完全合理，不同領域中列在 SSCI、SCI名單中的期刊數不等，

有些領域非常多(如資管、企管類)；有些又很少(如會計)，因此有可能在

某一領域很好的期刊，由於該領域在 SSCI(SCI)內的期刊數不多，以致於

落後 50%；而另一領域在 SSCI(SCI)中的期刊數很多，但可能不好的期刊

也列在前 50%，這是不公平的，建議學校可再研議更細膩的作法。 

九、 教學、研究及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中第 81 頁之表 3.7 研究發展計畫關鍵

質化量化績效指標中，僅列出 100年預設值，未將以前年度資料一併列出，

看不出增長趨勢。 
 

參、 整體經費與規劃 
一、 98 學年度爭取計畫經費約 14 億元，經費支用配置之規劃明確。經常門、

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校務發展規劃之關連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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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校舍之建設經費來源採銀行貸款方式，不影響經常性校務運作，值得

肯定。 

三、 人事費占學雜費比例仍可提升(14億/22.5億)，以利改善師資及生師比例。 

四、 經費編列中，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僅佔 1.3%，請確認是否須符合

1.5%之規定或修正。 

五、 改善師資之教師研究績效獎勵經費，宜與國科會近期核定之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之獎勵區隔，並明確敘明經費來源。 

六、 本計畫經費宜注意與教卓計畫經費之區隔。 

七、 根據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資料(第 23 頁)中，有關圖書及博物

及機械儀器及設備，在 94至 99年度間有下降的趨勢。 

 

肆、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 
一、 建議再檢視並配合部規定，建置和公開校務及財務資訊內容和架構表，以

及「校務基本資料、校內財務審核程序、政府或民間補助及委託經費分析、

發展計畫與預算需求」等，未見於學校網頁中。 

二、 校務基金 32 億相當雄厚，但每年衍生之投資收入 7,000 萬(約 0.2%)，宜

加強投資策略。 

三、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資料的第 21 頁中「產權比率」及「資產

負債比率」(表 6.16)應為誤植。 

 


